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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９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９０年１月６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令第１０号发布）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推动人民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卫祖国服务，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

法规定的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中全面施行，机关、团体、事

业单位和城市街道、农村乡镇可以根据条件施行。 国家体育

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军人

、职工体育锻炼标准，分别在军队、工矿企业中施行。第三

条 本办法的施行工作，由体育运动委员会主管。各级体育运

动委员会应当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督促所属基层单位有计划

、有组织地施行。卫生部门应当负责卫生医务监督工作。 学

校应当把体育锻炼标准的施行工作同体育课、课外活动紧密

结合，并纳入学校工作计划。第四条 施行单位应当根据需要

和可能设置体育场地、器材、设备。各地体育场（馆）应当

创造条件建立辅导站和测验站，为体育锻炼参加者提供方便

。第二章 分组和项目第五条 体育锻炼按年龄（学生按年级和

学段）分为四个组： （一）儿童组：９１２岁（小学３６年

级）； （二）少年乙组：１３１５岁（初中）； （三）少年

甲组：１６１８岁（高中）； （四）成年组：１９岁以上（

大学）。第六条 体育锻炼、测验的项目设五类（锻炼测验项

目表附后）。第三章 测验及标准第七条 施行单位应当组织参



加者在经常锻炼的基础上按照测验规则进行测验。测验规则

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公布。第八条 参加者必须按所属

组别，从每类项目中各选择一项参加测验。五类项目的测验

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一年的起止期，学生自秋季开学至第二

年暑假结束日，其他人员自每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第九条 测验成绩采用百分制评分法。根据参加者完成五类项

目测验后的总分确定其达标等级。 测验成绩评分表由国家体

育运动委员会制定公布。第十条 达标等级分及格、良好、优

秀三级： 及格级标准：２５０分至３４５分 良好级标准：３

５０分至４１５分 优秀级标准：４２０分至５００分第十一

条 参加者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计其达标等级： （一）未能在

一年内完成规定的五类项目测验； （二）有一类项目的测验

成绩低于３０分。第四章 奖 励第十二条 施行本办法成效显著

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由该单位的领导机关给予表彰。第十三

条 凡是达到达标等级标准的高考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第十四条 对达到优秀级标准者发给证书，

连续二年以上（学校为一个学段）达到优秀级标准者发给奖

章。 优秀级标准证书、奖章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统一制定

，委托地方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发给。第五章 

附 则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８月２

７日发布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同时废止。附：《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锻炼测验项目表（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